
  

 

EEOC 將提交 2019 年和 2020 年平等就業機
會勞動力數據的截止日期延長至 10月 25日 
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（EEOC）於 2021 年 8 月 18 日宣布，
雇主現在有更多的額外時間提交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平等就業
機會（EEO-1）勞動力數據。 

2019 年和 2020 年 EEO-1 報告之前應於 2021 年 8 月 23 日提交，
這是從最初的截止日期 2021 年 7 月 19 日開始的延期。雇主現
在必須在 2021 年 10 月 25 日之前完成提交。根據 EEOC 的說
法，這一新的截止日期是最終期限，不會再有延長。 

EEOC 收集 2019 年和 2020 年數據的門戶網站於 2021 年 4 月 26
日開通，但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，其數據收集多次被推遲。根
據《民權法》第七章，EEO-1 報告通常須在每年 3 月 31 日之前
提交。 

受 EEO-1 報告約束的雇主 

一般來說，如果私營部門雇主滿足以下條件則受約束： 

•擁有 100 名或更多員工； 

•擁有 15-99 名員工，是擁有 100 名或更多員工的雇主群體的一
部分； 

•或者是一家聯邦承包商，擁有 50 名或以上員工，合同金額為
50,000 美元或以上。 

雇主行動項目 

受 EEO-1 報告要求約束的雇主應確保在 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完
成其 EEO-1 提交。這些雇主還應查看 EEOC 的主頁和專門用於
EEO 數據收集的網站，以獲取更多信息。 

 

重要日期 

2021 年 4 月 26 日 

受 EEO-1 報告要求約束的雇
主可從當天開始輸入 2019
年和 2020 年的數據。 

2021 年 8 月 23 日 

原本應提交 2019 年和 2020
年勞動力數據的截止日期
（從最初的截止日期 2021
年 7 月 1 日開始的延期）。 

2021 年 10 月 25 日 

受 EEO-1 報告約束的雇主應
提交 2019 年和 2020 年勞動
力數據的最新截止日期。 

2022 年 3 月 31 日 

提交 2021 年 EEO-1 數據的
截止日期。 

 

受 EEO-1 報告約束的
雇主現在必須在 2021
年 10 月 25 日之前提
交 2019 年和 2020 年

的數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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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eeocdata.org/eeo1
https://www.eeoc.gov/
https://eeocdata.org/

